株洲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株石）食药监药罚〔2016〕27号
当事人：株洲市石峰区廖德军诊所
地址（住址）：株洲市石峰区香樟园A栋A1号  邮编：412000     
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编号：（PDY00559043020417D213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廖德军      性别：男    

身份证号：43020319520806××××      职务：负责人
违法事实：
2017年10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位于株洲市石峰区香樟园A栋A1号的廖德军诊所进行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在你单位经营场所的药品货柜内发现：氯化钾注射液，国药准字H20084467,规格：10ml:1g*5支，生产批号：31411282,生产厂家：湖北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效期至：2016年10月，数量4支，单价2元，货值8元，已超过保质期。酚磺乙胺注射液，国药准字H41023026,规格：2ml：0.5g,生产批号：1406480048，生产厂家：安阳九州药业有限公司，有效期至：2016年5月，数量12支，单价1.5元，货值18元，已超过保质期。氨甲苯酸注射液，国药准字H43021565,规格10ml:0.1g*5支,生产批号：A140718，生产厂家：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效期至：2017年6月，数量10支，单价3元，货值30元，已超过保质期。氨甲苯酸注射液，国药准字H43020893,规格10ml:0.1g*5支,生产批号：1408242，生产厂家：湖南五洲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有效期至：2016年7月，数量2支，单价3元，货值6元，已超过保质期。柴胡注射液，国药准字z41021736,规格2ml,生产批号，14112702a，生产厂家，河南省康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效期至，2016年10月，数量5支，单价0.8元，货值4元，已超过保质期。马来酸氯苯那敏注射液，国药准字h20054324,规格1ml,生产批号，1508315,生产厂家，国药集团，有效期至，2017年7月，已超过保质期，数量3支，单价0.5元，货值1.5元。复方氨林巴比妥注射液，国药准字h62021220,规格2ml,生产批号15063001，生产厂家，甘肃大得利制药，有效期至，2017年5月，已超过保质期，数量3支，单价0.6元，货值1.8元。维D果糖酸钙注射液，国药准字，H44024177,规格1ml,生产批号，150108，生产厂家，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有效期至2016年12月，已超过保质期，数量11支，单价0.3元，货值3.3元。50%葡萄糖注射液，国药准字H42021188,规格20ml,生产批号c150502b20150505,生产厂家，湖北科伦药业，有效期至，2017年4月，已超过保质期，数量8支，单价3元，货值24元，以上药品共计涉案货值96.6元。
我局于2017年11月13日向你单位送达了（株石）食药监食行罚告（2017）27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你单位于2017年11月16日前未向本局申请听证和陈述申辩，因此本局认为你单位放弃听证和陈述申辩的权利。
相关证据：
1、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2.现场检查笔录1份；3.对廖德军的询问调查笔录1份；4.当事人资质证明材料1份。
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
你单位销售劣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决定对你单位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经营的药品；
2.处以货值二倍的罚款人民币壹佰玖拾叁元贰角（¥193.20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株洲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具的湖南省非税收入缴款书到相应银行缴纳罚没款（地址：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南路513号）。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株洲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株洲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11月20日 
